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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桃園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0年 11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桃園市政府 1602會議室 

參、主持人：李召集人憲明（何委員芳子代理） 

肆、出席委員：黃委員國媚（本府建築管理處 何科長恭凱代理）、莊委員敬

權、何委員芳子、宋委員立垚、孫委員振義、許委員阿雪、連委員琳育、

張委員雨新、王委員敏治、劉委員博文、羅委員武銘、桃園市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 趙理事長基榮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陳信彰建築師事務所 林建築師敏智、陳俐伃、財團

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主任政彰、許乃文、廖育珉、連邦不

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連估價師琳育、楊子萱、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

合事務所 陳估價師奕壬、仲量聯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徐估價師國

竣、蔡宛霖、本府都市發展局 林股長聖緯、交通局 陳錦星、警察局 薛

副局長文容、伍股長志鴻、邱文成、地政局 池股長宛頻、陶敏、黃昱

翰、陳建輝、社會局 黃湧焜、養護工程處 江科長紀達、陳情人 王國

樑先生、柯建隆先生、鄭文昌先生（以上為第 1 案列席者）、合一建築

股份有限公司 楊負責人題銓、弘傑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辜總經理永

奇、呂建勳建築師事務所 呂建築師建勳、本府社會局 徐雅嵐、徐雅玫

（以上為第 2案列席者）、本府住宅發展處 莊處長敬權、陳科長怡芳、

蔡承勳、林雅婷、郭紋伶、陳宇屏、周芸 

紀錄：蔡承勳、周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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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第 1案：「擬訂桃園市桃園區中正段 1209地號等 16筆及法政段 1222地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一、人民陳情 

詳後附書面意見。 

二、委員及各單位審查意見 

(一)本案討論前，李召集人憲明因另有行程先行離開，依各級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第 6 條規定，由出席委員推舉何委

員芳子代理主席。另莊敬權委員及連琳育委員已依桃園市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8 點規定，自行離席迴避，係因

莊敬權委員為本案實施者，連琳育委員為本案估價師，故由主席

裁示 2位以實施者及本案估價師身分出席。 

(二)規劃設計 

1. 本案規劃設計內容應遵循都市更新計畫指導，請於事業計畫

P4-2 補充說明建築立面及屋頂綠化綠覆情況及詳列計算式，並

於景觀計畫補充屋頂綠化剖面圖。 

2. 事業計畫 P9-9人行動線請補充標示步道淨寬。 

3. 請補充說明本案開放空間喬木種植方式，並輔以剖面圖表示；

另考量基地南側喬木是否與鄰地介面相互融合、基地西南側開

放空間建議可設置高齡友善活動器材。 

4. 請確認警政大樓儲藏室規劃部分是否計入容積。 

5. 社會住宅 2 樓之辦公室等若需經由住宅大廳逃生，則 1 樓應符

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90條開設二處以上不同方向之出入口相關規

定，若由獨立梯廳進出也應符合前開規定。 

6. 社會住宅 A棟 2樓梯廳走廊寬度不足 2m處需計入容積，AB－4、

5及 AC－4、5柱子占用處，與其向之走廊亦同；社會住宅 A、B

棟川廊處（有頂蓋處）未計入容積。 

7. 本案店鋪單元 B1、B2於 2樓設置店鋪，不符合都市計畫法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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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施行細則之規定，請修正。 

8. 社會住宅緊急排煙室依規定僅得設置 1 處出入口，請依規定設

置，並調整通往景觀露臺之路徑。 

9. 社會住宅屋頂突出物超過 9m部分請依規定修正或依預審同意後

設置。 

10. 請補充說明基地西側及南側水溝對於地下開挖範圍的影響。 

(三)共同負擔 

1. 本案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建議將維護管理費提列共同負擔。 

2. 請補充說明警察宿舍合法配住戶租金列入共同負擔及租金差異

原因。 

3. 有關農作物查估部分，如有相關法令規定請載明清楚。 

4. 請加強說明本案私有所有權人 122 人僅能領取更新前權利價值

之原因。 

(四)估價 

1. 警政大樓樓層高度較高，但規劃設計作一般事務所使用，建議

估價時將樓高因素反映於更新後價值。 

2. 本案因應營建成本增加，提高利潤及風險管理費率，但也應反

映於銷售價格上，建議再檢視估價報告。 

3. 建議所有的估價案例不要區段化，應明確化並請標示價格日期。 

4. 請說明夾層、露臺及停車位估價修正差異性較大原因。 

5. 本案採綠建築、耐震及無障礙設計，此為本案優勢部分應於估

價過程中反映。 

6. 本案 3 家估價報告中有關個別條件因素部分請量化表示，目前

僅連邦估價報告有量化，並請將量化評估基準整理成基準表。 

(五)權利變換計畫 P6-1表 6-4誤植為表 10-4，請修正。 

(六)容積獎勵試算表中已載明不申請無障礙及耐震設計容積獎勵，建

議該 2 項獎勵值不計入中央容積獎勵總和，另審議資料配合容積

獎勵調整項目一併修正。 

(七)請實施者與舊違章建築戶加強溝通，如其符合容積獎勵申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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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建議應納入該項容積獎勵，其補償方式應依中央及桃園市相

關法規辦理。 

(八)請補充說明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同意更新單元範圍內廢巷，另

正光路 39巷廢止是否會影響基地南側鄰房出入。 

(九)本案選配原則中規範停車位屬公有土地所有權人選配權利，是否

影響私有所有權人選配權益，應於法令及選配原則中敘明清楚。 

(十)涉及綠建築相關約定及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費用等事項，應載明於

住戶管理規約，並補充共專有圖說以方便對照。 

(十一)聽證意見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建議引用相關法令清楚說明，

其餘未登記發言所有權人意見請於計畫書增列回應表回應。 

三、決議 

(一)本案事業暨權利變換計畫請實施者依委員及各單位意見修正後通

過，並授權作業單位確認修正內容。 

(二)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正光路 39巷、正光路 41巷及正光路 43巷之

現有巷道同意予以廢止，並請住宅發展處檢送相關文件予養護工

程處辦理廢巷相關程序事宜。 

(三)本案地下層停車位業經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後續在不涉及共同負擔比例增加前提下，同意授權作業單位依交

通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修正且複核後，免再提會審查。 

(四)本案將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容積獎勵納入申請項目，

其餘項目依計畫書載明內容辦理。 

(五)有關本案聽證結果詳後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 

(六)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送達次日起 90日內，依審議結果修正完成續

辦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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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桃園市桃園區中正段 1209 地號等 16 筆及法政段 1222 地號 

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 

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1 王國樑（書面意見）  

(當事人) 

 

1. 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規定主管機關自

行實施或經公開評

選委託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為實施者實

施，免擬具事業概

要，並依第 32 條規

定，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亦即立法者相信

主管機關自行實施

擔任實施者，必然會

保障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利價值，因

此省略諸多步驟，而

未於條例中如其他

類型實施者加以規

定多報核程序。合先

敘明。 

 

 

 

 

 

 

 

2.本案更新單元北側

街廓外臨接中正段

1261地號全部、1216

地號部分土地位於

正光路 71 巷為已開

關計畫道路，是否應

桃園市政府（財團法人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

會） 

1.計畫道路開闢須完成

產權登載為市府並完

成開闢，爰納入更新單

元。 

2.本案建蔽率係考量基

地周遭建物老舊，爰設

計大面積開放空間；建

物高度設計原則如下: 

  AB棟:  

  A、B棟 2樓裙樓規劃露 

臺連接，露臺防水隔熱

需求降板 30cm。 

  機水電轉管及大樑深

度 90cm。 

  A、B棟地下室停車場出

租使用及 2樓獨立進出

動線，設計無機房電

梯，電梯 OH 高度需求

為 465cm。 

  A、B棟 3樓裙樓規劃露

臺連接，露臺防水隔熱

需求降板 30cm 及機水

電轉管等需求。 

  智慧建築銅級辦公服

務類居室天花板淨高

度均大於 2.7M。 

  C棟: 

  減少路衝對室內辦公

空間之壓迫感，於門廳

處挑高設計。 

  高層建築規定，其中一

第 4點部分採納，

第 1、2、3、5 點

不採納，原因如

下：  

1.第 1 點實施者辦

理本案係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 12條

規定，由本府自

行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109年 5月

18 日申請事業計

畫暨權利變換計

畫報核、110年 6

月 21日至 7月 20

日 辦 理 公 開 展

覽、110年 7月 9

日召開公辦公聽

會、110 年 7 月

21 日召開府內審

查會、110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9 日聽證公告、

110 年 11 月 3 日

召開聽證，皆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32條、第 33 條、

第 48 條規定辦

理。 
2.第 2 點中正段

1261 地號、1216

地號位於 104年 9

月 18日公告「擬

定桃園市桃園地

方法院及正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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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劃入更新單元內，應

予以檢討修正。 

  按都市計畫區內之

計畫道路係屬公共

設施，應由政府機關

負責開闢;臺灣地區

現況為眾多已開闢

之計畫道路為私人

土地，因政府財政負

擔過鉅，故都市計畫

法規定應視財政狀

況採分年檢討方式

編列預算辦理徵收;

未開關計畫道路之

私人土地，則於政府

開關計畫道路時辦

理徵收。 

  本案北側街廓外之

中正段 1261 地號全

部、1216 地號部分

土地位於正光路 71

巷為已開闢計畫道

路，早已通行 30

年，理應由政府辦理

徵收:是以，更新地

區街廓外臨接之已

開關完成供公眾通

行 30 年以上且為桃

園市政府養護之計

畫道路，可否劃入本

案更新單元?可否於

更新單元權利變換

計畫內以其他建地

土地之容積價值給

予相對之權利或價

金，變相規避政府徵

收已開闢計畫道路

之責任與應負擔之

座樓梯需在 1 樓做轉

換，導致需於此樓層做

轉管。 

  C棟 1至 10樓各層結構

梁深為 90cm，天花及地

坪裝修預估約 10 至

15cm，機電管線預留

50cm。 

3.本案農作物沒有補

償；舊違章依「桃園市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

及金額基準」規定，由

估價師依現況估價提

列。 

4.警察宿舍合法配住戶

安置租金依「桃園市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提列。 

5.本案計畫道路依權利

變換方式由所有權人

分回更新後價值。 

警察宿舍周邊地

區 都 市 更 新 計

畫」及 110 年 1

月 8 日公告「變

更桃園市桃園地

方法院及正光路

警察宿舍周邊地

區都市更新計畫

（配合正光路警

察宿舍公辦都市

更新）案」經劃

定應實施更新之

地區，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 12條規

定，經劃定應實

施更新之地區，

由本府自行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 

  前開 2 筆地號土

地坐落於更新單

元北側正光路 71

巷，該巷部分產

權為私有且未完

全開通，非為已

開 闢 之 計 畫 道

路，考量都市防

災及公共安全，

故將未開闢之計

畫道路納入更新

單元範圍，透過

都市更新程序協

助 開 闢 計 畫 道

路，以開通計畫

道路並採權利變

換方式發放補償

金予所有權人，

更新後產權登記

為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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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經費? 

  本案北街廓外 1216

地部分土地為未開

闢之計畫道路，即該

巷福祿貝爾幼兒園

圍牆範圍內(約 51

公尺) ，倘若桃園市

政府有意連接正光

路 71 巷至壽星街 8

巷開闢計畫道路，應

辦理該地號私人土

地徵收事宜;而非將

之劃入更新單元，於

更新單元權利變換

計畫以其他建地土

地之容積價值給予

相 對 之 權 利 或 價

金，變相規避政府應

負開闢計畫道路辦

理徵收私人土地之

責任與應負擔之經

費。 

  本案更新地區東北

角之交通現狀，東邊

為正光路，北邊有

(1)正光路 71 巷向

東連接正光路、向北

連接仁愛路 18 巷通

往仁愛路，(2)壽星

街 8 巷向西連接壽

星街、向北連接仁愛

路 87 巷通往仁愛

路；周遭交通狀況並

無 阻 塞 不 通 之 情

形，非有必要將中正

段 1261 地號、1216

地劃入上述「桃園市

桃園區中正段 1209

 本案協助開闢計

畫道路之費用，

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51條及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第 19條規定

納入共同負擔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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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地號等 16 筆及法政

段 1222 地等 3 筆土

地」更新單元範圍。 

  本案實施者若認有

將上開地號納入更

新單元之必要，為落

實政府開闢計畫道

路與應負擔徵收經

費之責任，則建議: 

1、先由本案其他相

關權利人進行權利

變換分配; 2、再從

桃園市政府所分配

之權利價值中，依該

地號辦理計畫道路

徵收應有之價金分

配予該地號私地主。 

  如此可避免其他相

關 權 利 人 權 益 受

損，亦可明確責以政

府計畫道路開關與

徵收之責任。否則開

此便門，未來計道路

徵收必定迭起爭議。 

3.有關本案更新單元

建 築 規 畫 之 建 蔽

率、樓層數、樓層高

度部分:實施者規劃

3棟 16層至 17之建

築物，徒增建築成

本，應予檢討修正降

低樓層數與樓層高

度，降低建築成本，

以維相關權利人之

權益。  

  (一)有關本案更新

單元建築規畫之建

蔽率與樓層數部分: 

 

 

 

 

 

 

 

 

 

 
3.第 3 點本案為公

辦都市更新案，

除依更新計畫指

導內容進行整體

都 市 景 觀 之 規

劃，並考量公益

性及都市防災機

能，考量基地周

邊建物老舊，以

低建蔽率設計非

以 最 大 建 蔽 規

劃，爰留設大面

積開放空間，以

減緩對都市風貌

之壓迫感，經檢

討 建 築 相 關 法

令，且本案容積

獎勵申請法定容

積 50％，考量允

建 容 積 有 效 使

用，規劃 3 棟 16

層至 17層之建築

物，以達土地有

效利用。 

  有關本案樓高設

計特殊性及必要

性說明如下： 

 



 

9 

 

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本案基地法定建蔽

率 為 60%(5094.24

平方公尺) ，開放空

間約為 3396.16 平

方公尺。依本案權利

變換計畫建築面積

檢討表所示，該 3棟

建 築 物 建 蔽 率 為

40.56%(3443.36 平

方公尺) ，開放空間

約為 4899.64 平方

公尺。前述二者建蔽

率數據相距甚遠 : 

60-40.56=19.44(%)

,也因此致使 A、B、

C 三棟建物增高為

16-17層之建築物；

若依法定建蔽率60%

建築，約略落於6-10

層建築物即可。 

  依據桃園市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計畫提

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附件三、營

建單價基準之一、建

築物工程造價標準

單價表(單位:元/

坪)所示: 

  依據本案權利變換

計畫之規劃,A、B二

棟屬於上表總樓地

板面積 7,800 以上

之級距 C 棟則為總

樓地板 2,300 以上

項
目 

樓層高度特殊
性及必要性說
明 

本案
規劃 

社
會
住
宅 
A、B
棟
1
樓 

門廳室內空間
以挑高樓層之
空間感及造型
天花為設計。另
A、B 棟 2 樓裙
樓規劃露臺連
接，露臺防水隔
熱需求降板 30
公分、天花及地
坪裝修預估約
15 公分(地坪
石材加天花板)
及機電管線預
留 60 公分(包
含給排水管、消
防管、電信電纜
等管線，其中排
煙機及風管高
度 60 公分)及
大樑深度 70 公
分等整體需求
考量。 

5.5
公尺 
( 扣
除結
構、
防水
降板
及機
電管
線，
實際
高區
天花
板淨
高為
3.75
公
尺) 

社
會
住
宅 
A、B
棟
2
樓 

為設置 B 棟一
二樓社會局辦
公空間獨立停
車場出入口，設
計無機房電梯
由地下三層至
地上二層，電梯
OH 高度需求為
465公分，樓板
厚度為 15 公
分。 

4.8
公尺 

社
會
住
宅 
A、B
棟
3
樓
以
上 

結構構梁深為
80 公分、天花
及地坪裝修預
估約 10 至 15
公分、機電管線
預留 25 公分
(包含給排水
管、消防管、電
信 電 纜 等 管
線，因住宅管線
管徑較小故部
分管線以穿梁
施作以達到淨
高需求)。 

3.4
公尺 

警
政
大
樓 
C
棟
1
樓 

為減少路衝對
室內辦公空間
之壓迫感，於門
廳 處 挑 高 設
計。另結構構梁
深為 90 公分，
天花及地坪裝
修預估約 10 至
15 公分，機電
管線預留 48 公
分(包含給排水
管、消防管、電
信 電 纜 等 管
線)，及警察局
需求說明書規
定天花板淨高
度大於 3.6 公
尺。 

5.6
公尺 
( 扣
除基
地高
程抬
高
47
公
分，
實際
樓高
為
5.13
公
尺) 

警
政
大
樓 
C
棟
2
樓
至

結構構梁深為
90 公分，天花
及地坪裝修預
估約 10 至 15
公分，機電管線
預留 45 公分
(包含給排水
管、消防管、電
信 電 纜 等 管

4.2
公尺 
4.8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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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一未滿 7,800 之級

距。 

  依據本案建蔽率不

同規畫(60%、40%)，

建 築 物 樓 層 數 不

同，由上表可知，

6-10 層與 16-20 層

二種造價有一定差

距 ;以法定建蔽率

60%( 建 築 物 約 為

6-10層)為基準，興

建 6-10 層建築物，

則較原規劃建蔽率

40%( 建 築 物 約 為

16-17 層)每坪差距

約為20,300-21,400

元，加計物價指數調

整則每坪造價差距

約為22,300-23,540

元，平均每坪造價約

略 計 算 差 距 為

23,000元;倘依權利

變換計畫所示:總樓

地 板 面 積 為

56,801.05 ㎡ ( 約

17,182.39坪) ，二

者相乘，則建蔽率

60%與建蔽率 40%兩

者造價差距約增加

395,194,970元。況

且，其餘例如:委託

技術服務費、工程管

理費等等依據造價

計算百分比之成本

亦隨之增加。 

  以本案權利變換計

畫規劃為建蔽率40%

之 16-17 層 建 築

11
樓 

線)，及智慧建
築健康舒適指
標規定天花板
淨 高 度 大 於
2.7公尺。 

警
政
大
樓 
C
棟
12
樓
至
16
樓 

結構構梁深為
80 公分，天花
及地坪裝修預
估約 10 至 15
公分，機電管線
預留 25 公分
(包含給排水
管、消防管、電
信 電 纜 等 管
線，因住宅管線
管徑較小故部
分管線以穿梁
施作以達到淨
高需求)。 

3.4
公尺 

 

  本案營建費用依

桃園市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提

列共同負擔項目

及金額基準規定

提列，且全球深

受疫情影響，目

前營造業面臨缺

工、缺料以致營

建 成 本 增 加 情

形，本案提列之

營建費用已低於

市場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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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物，與法定建蔽率

60%之 6-10 層建築

物 之 建 築 成 本 比

較，實際墊高實施本

案都市更新成本約

為 400,000,000 元

以上，對於本案參與

權利變換計畫之相

關權利人權益與負

擔有重大影響。建議

重新檢討提高本案

建 築 規 畫 之 建 蔽

率，降低營建成本，

以維護相關權利人

之權益。 

  (二)有關本案更新

單元建築物規畫之

樓層高度部分: 1、

依桃園市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提列

共負擔項目及金額

基準規定，建築物之

樓層高度以標準高

度 4 公尺以內為

主，每增加 0.1公尺

該層加計造價百分

之一進行計算;其中

一樓設計如供商業

使用者以 4.2 公尺

為基準高度。2、本

案建築規劃 A、B 棟

1 層作商業使用,高

度為 5.5公尺，2層

高度 4.8公尺，加計

造價分別為 13%與

8%，為何不以前述一

樓設計如供商業使

用者以 4.2 公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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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基準高度、2層高度

維持 4 公尺 (不用

加計造價)? 3、本案

建築規劃 C棟 1層作

商業使用，高度為

5.5 公尺(加計造價

為 13%)，2 層至 10

層度為 4.2(加計造

價為 2%)，尤其 2層

至 10 層高度為 4.2

公尺，加計造價為百

分之二進行計算，共

9層樓所占地板面積

甚巨，建築造價增加

甚多，其層度需求之

特殊性與必要性究

竟為何?(未計算實

際數字) 4、本人於

公開展覽期間以書

面陳述意見，實施者

復以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之規定故因此

規樓層高度，查諸建

築技術規則並無樓

層高度必要增加至

原規劃高度相關限

制與規定。5、依據

本案權利變換計畫

所示，不論其作為住

宅、一般事務所、辦

公廳舍何種用途，實

施者均未能提出增

加樓層高度規劃之

必要性與合理性;應

依據前述桃園市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提列共同負擔項

目及金額基準規定

 

 

 

 
 

 

 

 

 

 

 

 

 

 

 

 

 

 

 

 

 

 

 

 

 

 

 

 

 

 

 

 

 

 

 

 

 

 



 

13 

 

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建築物之樓層高度

以標準高度 4 公尺

內規劃本案建築物

樓層高度。6、本案

內之建築物樓層高

度增加，必然依前述

規 定 加 計 工 程 造

價，同時亦即增加本

案各項依工程費比

例計算，諸如委託技

術服務費、工程管理

費等建築與建成本

與負擔，造成相關權

利人權益受損。建議

重新檢討本案層高

度規畫，以降低建築

成本，以維護相關權

利人之權益。 

4.有關土地改良物之

補償措施 

  按土地改良物分為

建築改良物與農作

改良物，實施者應分

別據以規畫處理方

案與權利變換計畫。 

(一)有關土地改良

物(農作)未規劃處

理方案與權利變換

計畫。(本案更新單

元內有菜園及植栽

等) (二)有關本案

更新單元東北角違

章建築部分: 1、實

施者於去年 (民國

109 年)就已知道本

案更新單元內有違

章建築物，卻遲遲未

做調查、測量等，於

 

 

 

 

 

 

 

 

 

 

 

 

 

 

 

 

 

 

4.第 4 點農作改良

物依土地法第 5

條之規定，係為

附著於土地之農

作物及其他植物

與水利土壤之改

良。 
  經查該座落位置

為正光路 47號平

房及庭院（水泥

地上堆放盆栽及

部 分 地 下 有 水

溝）。盆栽非屬

附著於土地之農

作物，依桃園市

農作改良物與農

業機具設備畜產

水產養殖物徵收

補償費及遷移費

查估基準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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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本案公聽會與公開

展覽期間之事業計

畫與權利變換計畫

未規畫違章建築處

理方案與權利變換

計畫，甚且直接書以

本 案 無 違 章 建 築

物。2、待本人於公

開展覽期間以書面

陳述意見，卻叉多所

推託;至令，方始於

110年 10月 15日起

公告本聽證版事業

計畫與權利變換計

畫中簡易帶過，並未

做有效之處理。3、

本聽證版事業計與

權利變換計畫公告

至今期日甚短，本人

收悉該掛號郵件為

10月 19日，又非專

辦都市更新之專業

人員，尚時間收集相

關法規與資料、了解

違 章 建 築 戶 之 權

益，以為因應。(三)

本案更新單元內尚

有住戶與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就尚就本

案基地內未辦保存

登記之房舍(舊違章

建築)所有權與事實

上處分權繋屬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訴訟

審理中，何以遽爾認

定屬該局管理之警

察宿舍?該等判決若

為住戶勝訴，則取得

之 規 定 不 予 補

償。 

  本府前於 110 年

10 月 4 日（府都

住 更 字 第

1100247124 號）

及 110 年 7 月 30

日（府都住更字

第 1100188170

號）正式函復陳

情人，並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 57條

及第 62條規定，

將舊違章建築戶

處理方式納入計

畫書載明。有關

占有他人土地舊

違章建築戶容積

獎勵，經審議會

決議納入本案容

積獎勵項目。 

  民國 47 年 10 月

16 日府收字第

51832 號函核定

警民協會捐贈警

察宿舍房屋，其

產權應登記為縣

政府所有，以統

一 管 理 警 察 眷

舍。有關房舍訴

訟爭議，後續依

訴訟判決結果辦

理。 

  本案聽證程序依

行政程序法規定

載明公告期日，

並於公告截止後

召開聽證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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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該房舍之所有權與

事實上處分權，本人

於上述公開閱覽期

間書面陳述意見內

均已敘明;惟如何納

入本案違章建築處

理方案與權利變換

計畫，本案實施者均

漠視未加以處理:且

本案若審議過後，該

等訴訟尚未判決，則

未來對於相關權利

人 分 配 之 權 利 價

值，不論數額必有影

響。 (四)如前所

述，主管機關為實施

者省諸多辦理都市

更新程序，除因立法

者信賴主管機關自

行 實 施 擔 任 實 施

者，必然會保障相關

權利人之權益;桃園

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為桃園市政府辦理

都市更新業務主政

單位，對於都市更新

相關法規與業務最

為嫻熟，卻刻意忽略

法規規定，以不當方

式規避法令規避應

辦事項，嚴重影響人

民權益。本案違章建

築處理方案與權利

變計畫應通則，理應

有 一 定 時 間 之 折

衝，且遲至本案聽證

版事業計畫與權利

變換計畫公告後方

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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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始周知，令人無法因

應;建議應將本案退

回，待本案聽證版事

業計畫與權利變換

計畫完備後，再行召

開聽證。 

5.本更新單元內警察

宿舍合法配住戶安

置租金不應列為更

新事業成本。按警察

宿舍合法配住戶之

繼續居住權本係該

住戶應有之權利，同

時也是政府機關(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應

予保障之責任與義

務，原本就應由桃園

市政府與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先行處理

該住戶之安置，由其

負擔安置之費用；若

將應由實施者(桃園

市政府 )負擔之經

費，由其他相關權利

人共同負擔，有失公

允。建議: 1、先由

本案其他相關權利

人進行權利變換分

配; 2、再從桃園市

政府所分配之權利

價值中，自行處理警

察宿舍合法配住戶

安置租金。如此可避

免其他相關權利人

權益受損，亦可明確

責以政府相關警察

宿舍合法配住戶安

置之責任。  

 

 

 

 

 
 

5.第 5 點本更新單

元範圍內警察宿

舍合法配住戶為

配合公辦更新案

之辦理而搬遷，

經本府研擬提供

中路 1 號社會住

宅於更新期間予

以安置，因此提

列合法配住戶租

金補貼費用，以

順利推動公辦更

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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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2 柯建隆（書面意見） 

(當事人) 

 

1.對貴處這次都更

案，以正光路 71 巷

1261 地號是公私共

有、貴處把 1261 土

地劃入都更案、麻煩

貴處能否以行文告

知是以法規第幾條

行之,望能收到貴處

以正式公文解說。 

2.有關正光路 47 號之

補償價值應包含土

地使用價值補償。 

桃園市政府（財團法人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

會） 

1.1261 地號為更新地區

範圍，納入本案更新單

元進行開闢，本府後續

正式函覆舊違章建戶

所有權人。 

2.正光路 47 號所佔用土

地為國有財產署之土

地，故僅針對房屋殘餘

價值進行補償。 

第 1 點無爭點，第

2 點不採納，原因

如下： 

1.第 1 點本府已於

110年 11月 26日

府 都 住 更 字 第

1100310237 號函

向陳述人說明。 

 

 

 

 

2.第 2 點查該舊違

章建築物與國有

財產署訂有國有

基 地 租 賃 契 約

書，依其租約其

他約定事項，經

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不能達原租賃

目的，出租機關

得終止契約，承

租人不得向出租

機關要求任何補

償。 

 

3 王國樑 

(當事人) 

 

 

1.不同意計畫道路納

入更新單元，應採徵

收方式辦理，倘計畫

道路須劃入更新單

元，其經費應由市府

分配價值支應。 

2.本案鄰近中路重劃

區，周遭已有大型公

桃園市政府 
（住宅發展處及財團法

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1.計畫道路開闢納入更

新單元將提高更新後

價值，故納入更新單

元。 

2.警察宿舍合法配住戶

由市府安置以推動公

辦更新，故租金補貼納

入共同負擔。 

第 3 點部分採納，

第 1、2、4 點不採

納，原因如下： 

 
1.第 1 點同陳述人

第一輪意見第 2

點。 

 

 

 
2.第 2 點同陳述人

第一輪意見第 3



 

18 

 

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園，故本案基地留設

大 型 空 地 為 無 理

由，請適當提高本案

基地建蔽率、另建物

樓層高度應降低，以

減少更新成本。 

3.不滿意舊違章建物

處理方式，權益非僅

有 違 章 建 物 之 價

值，處理方案及權利

變換計畫未提供所

有權人合理期間審

閱相關內容，另農作

物也應補償。 

4.警察宿舍合法配住

戶租金應由市府自

行負擔，非由全體相

關所有權人負擔。 

3.為改善本市居住環境

與景觀、增進公共利

益，爰於基地留設大面

積開放空間，且考量允

建容積 360%有效使

用 ， 本 案 已 使 用

357.77%，故規劃 3 棟

16 層至 17 層之建築

物，以達土地有效利

用。 

4.本案容積獎勵已達法

定上限，故未申請舊違

章建物容積獎勵，其相

關補償方案後續由本

市都市更新審議會裁

決，另農作物位於市有

土地，非補償對象。 

點。 

 

 

 
 

 

3.第 3 點同陳述人

第一輪意見第 4

點。 

 

 

 

 

 
4.第 4 點同陳述人

第一輪意見第 5

點。 

4 柯建隆 

(當事人) 

 

1.正光路 47 號有草地

及 電 桿 上 戶 外 照

明，皆由本人付租金

承租至 116年。 

2.中正段 1261 地號土

地早期已是計畫道

路，當初已賣給鄰近

正光路 71號 25戶住

戶，其所有權人當初

有收到費用，過去發

展歷程市府都不了

解。 

桃園市政府（財團法人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

會） 

1.正光路 71 號道路產權

部分屬私有，屬未開闢

道路，故透過權利變換

機制補償，並於都市更

新過程中充分通知其

所有權人相關權利。 

2.國產署租約如未到

期，可透過都市更新機

制與承租人協商。 

3.相關問題將以書面正

式函覆。 

第 1、2點無爭點，

原因如下： 

 

第 1、2點為陳述人

陳述意見，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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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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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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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擬訂桃園市桃園區會稽段 389 地號等 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決議：因時間不足，本案延至下次會議再議。 

 

 

柒、散會(下午 5點 20分) 

 

 


